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 南 省 财 政 厅文件

湘宣发 〔２０１６〕２５号

★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的 通 知

各市州委宣传部,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省文化厅、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省体育局,省管国有文化企业:

根据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湘财

文资 〔２０１５〕５号)和省委省政府相关会议纪要精神,现就

２０１７年度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１加快推进文化产业集团化、信息化、国际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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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支持国有文化单位结构调整、资源重组,打造文化传

媒集团;支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内容创新,

大力发展新媒体新业态;支持文化企业 “走出去”,拓展对

外文化贸易.

２巩固文化体制改革成果.支持转企改制电影发行放

映单位影院数字化提质升级;支持本省电影院线做大做强;

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 “一院一场”建设;支持影、

视、剧内容创作生产.

３促进 “文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发展工业设

计、建筑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创意设计产业;支持

文化产业与旅游、金融、农业、工业制造等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支持传统文化产业通过 “互联网＋”提质改造、转型升

级;支持发展体育休闲、体育旅游、竞技表演、体育传媒、

体育会展、体育用品制造等相关业态.

４推进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支持动漫游戏行业跨界融

合、集聚发展;支持动漫游戏众创空间建设;对在央媒播

出的动 漫 作 品 予 以 补 贴;对 获 奖 动 漫 作 品 实 行 奖 励 性

支持.

５补齐县域文化产业短板.支持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

镇建设;支持传统手工工艺创意转化,产品升级;支持提升

土特产品包装设计,融入文化内涵;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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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文化产业.

６放大资金效应.支持基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类平台

建设;支持行业领先、发展潜力大的规模企业上市融资;支

持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中小文化企业挂牌新三板;支持

基金、担保公司为文化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７突出集聚效应.支持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对

获评湖南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予以奖励.

二、基本条件

１申请单位必须是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

设立的文化、体育企业,文化企业符合国家统计局 «文化及

相关产业分类 (２０１２)».

２申请单位应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

３申请单位注册资本５０万元以上 (小微文化企业可适

当放宽),成立时间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 (国有文化单

位组建企业集团的可适当放宽),近 ２ 年资产负债率低

于６０％.

４申请演艺场馆、影剧院、产业园区、实体展销平台

等建设项目必须完成批准立项,优先支持在建项目;演艺、

电影、电视剧等表演项目要进入实际排练 (拍摄)阶段.

三、工作流程

２０１７年度起,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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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在网上进行,审核部门均不接受文化企业纸质申报资料

(文化企业提交的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入库

申请表»«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应为纸质).

(一)项目入库

１符合条件的文体企业均可提交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入库申请表» (附件１)、 «项目申报材料真

实性承诺书»(附件２),经初审部门同意后在 «湖南省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系统»注册并填报项目入库,并

按要求和顺序上传附件信息 (见申报须知).

２之前获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未按

进度要求实施的企业,不得申请项目入库.

３获得２０１６年度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及省级其他产业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于

２０１７年６月之前不得作为新项目申请入库.

４ 同一企业法人一个年度内入库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１个.

５督查中发现问题尚未整改的企业,不得申请项目

入库.

６已实施完成、投入运营的项目不得申请入库.

７获得银行授信贷款、省文化旅游担保公司担保授信

的项目优先入库.

８未获得２０１７年度支持的项目,若符合申报条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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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备选项目,下年度可对信息更新后再次提交,不需重复

申报.

(二)项目申报推荐

１企业申报

(１)市州、县市区文体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市州宣

传、财政部门申报.市州宣传、财政商有关部门进行汇总审

核后,按照类别分别报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省体

育局.

(２)省直单位所属文体企业:按照文化、广播影视和新

闻出版类、体育类分别向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

体育局申报.

(３)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育局对分类申

报项目审核后报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相关处室 (以下简称

“联合办公室”).

(４)省管国有文化企业及其所属企业由集团汇总审核

后,向联合办公室申报.

(５)省委省政府相关会议纪要确定支持的项目可直接向

联合办公室申报.

２推荐数量限制

(１)长沙市推荐项目数量不超过８０个,其他市州各不

超过１５个.

(２)省管国有文化企业申报项目不超过１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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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向联合办公室推荐项

目均不超过１００个;省体育局向联合办公室推荐项目不超过

１５个.

３推荐资料

(１)市州宣传、财政部门,省直单位所属企业报送省文

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育局的纸质文书包括:项目

资金申请上报文及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

汇总表» (附件３,系统可生成导出)一式２份,同时抄报

联合办公室.

(２)省管国有文化企业报送联合办公室的纸质文书包

括:项目资金申请上报文及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推荐汇总表»(附件３)一式２份 (分别报省委宣传部１
份、省财政厅１份).

(３)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育局报送联合

办公室的纸质文书包括:项目资金申请上报文及 «湖南省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推荐汇总表» (附件３)一式２份

(分别报省委宣传部１份、省财政厅１份).

(三)项目评审及资金下拨

１联合办公室委托第三方组织业内专家对申报项目进

行专业和综合评审.

２ 联合办公室依据专家评审结果联合会审,拟定２０１７
年度项目安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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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联合办公室综合审核结果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公示,

公示时间为５个工作日.

４公示结束后,按照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设定的程序报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核定项目

并下拨资金.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质量

各单位要对照支持重点、申报条件及要求,加强工作指

导,严格审查上报项目,对推荐上报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

负责,并加强上报项目企业及其法人代表的信用审查.

(二)申报时间

１项目单位申请入库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０日.

２市州宣传、财政部门推荐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１５日.

３省管国有文化企业,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体育局推荐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五、其他事项

１网上注册登录申报及通知等相关文本下载地址为:

http://１１３２４０２４９１８０/,系统使用咨询联系人:易隽,

０７３１－８５３０３５３６.

２文化类项目联系人:刘元斌,０７３１－８５２８６０２５;新

闻出版广电类项目联系人:徐跃超,０７３１－８４８０１０３５;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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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项目联系人:李维,０７３１－８８０９２９２０.

附件:１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入库申

请表

２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３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推荐汇

总表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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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企业层级

项目类别

资助分类

注册资本

项目资金
来 源

申请资金
用 途

项目是否已得到
政府其他资助

基
本
信
息

县市区委宣传部和县市区财政局(省管文化企业总部、省直单位)意见：

单 位 公 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及账号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

（万元）

申请资助（万元）

设备购置费（万元）

A.省管国有文化企业及其下属企业 B.省直单位所属文化企业
C.市州所属文化企业

A.文化类 B.广电类 C.出版类 D.体育类

A.项目补助 B.贷款贴息 C.保费补贴 D.其他

（加盖公章）

自有资金（万元）

研发经费（万元）

手机

A.否 B.是： （专项资金名称)
（额 度）

项目总投资

银行贷款（万元）

人员经费（万元）

固定电话

（万元）

其他资金（万元）

其他（万元）

附件1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入库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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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

我单位承诺:此次申报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

项目 “ ”,所提交的申报材料 (包括申报系统填

报信息及上传附件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

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 (盖章)　　　　　法人代表 (签字)

年　月　日　　

—０１—



排
序 合 计 1 2 3

项
目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简
介

项
目

所
属
地

项
目

类
别

项
目

单
位

性
质

注
册

资
本

成
立

时
间

资
金

来
源

项
目

总
投
资

自
有

资
金

银
行

贷
款

其
他

资
金

申
请

补
助

申
请

扶
持

方
式

申
请

资
金

用
途

项
目
备
案

文
件
号

备
注

附
件

3

湖
南
省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项
目
推
荐
汇
总
表

汇
总
推
荐
单
位

（
盖
公
章
）：

单
位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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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 南 省 委 宣 传 部 办 公 室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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